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表彰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在全院形成鼓励创新、激励进取的人才发展氛围，院决定恢复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每年评选一次，表彰院属单位各学科领域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共10名。
第二章  入选条件

第三条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候选人的基本条件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全职在我院工作，并在相关研究领域有重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提出过重要创新学术思想、做出过重大科技成果，并取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
（三）截至当年1月1日，年龄不超过40岁。

第三章  推荐和评审

第四条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候选人由院属单位学术委员会推荐、所（校）务会审核提名。各单位应结合学科领域特点和个人基本条件，严格遴选推荐本单位候选人，并向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院人才办”）报送《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推荐表》及主要成果和荣誉奖励的证明材料，以反映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和贡献。

第五条  院人才办组织对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审并提出获奖建议人选。

第六条  院评审后提出的建议人选在院有关网站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天。公示期内若有异议，由院人才办会同院机关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联合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

第七条  公示结束后，由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正式获奖人。

第四章  奖  励

第八条　院组织颁奖会，为获奖者颁发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荣誉证书。
第九条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将获得院奖励的５万元人民币奖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由人事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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